
穀保獎學金辦法   
中華民國 86 年 01月 14日第一次修訂 

中華民國 101 年 07月 05日第二次修訂 

 

 

主旨：為獎勵學生進德修業，務實求精，特設置左本獎學金並訂定 

   本辦法如下： 

第一條：凡在本校就讀之學生，學期成績合於下列各款規定者由教 

    務處自行審核公布。 

    一、學期智育成績總平均八十五分以上，各科均須及格。 

    二、德行評量未有記過之處分。 

第二條：獎勵名額： 

    一、以全校班級數為全部錄取人數。 

    二、以科為單位，各年級每科按成績高低錄取該科應有 

      之人數（即科別之班級數）。 

第三條：獎勵金額每名參仟元整。 

第四條：發放時間在下個學期開學後二星期內以現金發放。 

第五條：發放方式分上下學期兩次，在公開典禮上恭請校長頒發。 

第六條：本辦法經陳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